
案件類型：再申訴案件/考績事件

決定字號：102公申決字第0321號

決定日期：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

資料來源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全文內容：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　　　 102公申決字第0321號

再 申 訴

人：
ΟΟΟ

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，不服臺北市立美術館民國102年5月29日北市美人字第10230173300號函之申

訴函復，提起再申訴案，本會決定如下：

主   文

臺北市立美術館對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之評定及申訴函復均撤銷，由服務機關另為適

法之評定。

事   實

再申訴人原係臺北市立美術館（以下簡稱北美館）副館長，於101年10月1日調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

（以下簡稱北市文化局）科長。其前因不服北美館101年4月24日北市美人字第10130126900號考績

（成）通知書，核布其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，提起申訴、再申訴，經本會101年9月18日101公申

決字第0291號再申訴決定，以再申訴人原係北美館副館長，自100年8月1日起至同年9月4日止代理

館長，北美館辦理其100年年終考績評擬時，未向北市文化局調取其100年5月至8月之平時成績考核

紀錄，據以評定其成績，與考績法規有違，爰撤銷北美館對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之評

定及申訴函復，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。嗣北美館重行辦理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，以101年

12月22日未具文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核布其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，再申訴人不服，提起申

訴、再申訴。經北美館自行審查發現程序瑕疵，以102年4月24日未具文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再次重

行評定其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，並以同年5月22日北市美人字第10230081500號函撤銷申訴函

復。本會102年6月25日102公申決字第0134號再申訴決定書，乃以再申訴人所不服之101年12月22日

考績（成）通知書及申訴函復均不存在，而決定不受理在案。再申訴人仍不服上開北美館102年4月

24日未具文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提起申訴；嗣不服申訴函復，於102年7月2日向本會提起再申

訴。案經北美館102年7月22日北市美人字第10230249300號函檢附相關資料答復，再申訴人於同年8

月1日、14日、16日補充理由到會。本會通知再申訴人及銓敘部、北美館派員於同年9月30日本會保

障事件審查會102年第37次會議陳述意見。

理   由



一.按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

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經由主管機關或

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。」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公務人

員年終考績，綜合其工作、操行、學識、才能四項予以評分。」據此，各機關辦理年終考績，

機關長官應就部屬之工作、操行、學識及才能等項目表現進行考評。類此考績之考評工作，因

富高度屬人性，對於機關長官之判斷固應予以尊重；惟辦理考績業務如有法定程序之瑕疵、對

事實認定有錯誤、未遵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、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或有違反平

等原則等情事，本會仍得予以審究，並予撤銷。

二.次按考績法第13條規定：「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，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……。」同法

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本法第十三條所稱平時成績紀錄，指各機關單位主管應備

平時成績考核紀錄，具體記載屬員工作、操行、學識、才能之優劣事實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各

機關單位主管對其屬員之平時考核應依規定確實辦理……。」及銓敘部102年3月4日部銓三字

第1023698220號書函略以：「……是各機關辦理受考人考績……於辦理之際倘遇機關首長異

動，機關人事管理權限既為新機關首長所有，受考人考績自應由新機關首長……辦理。」是各

機關單位主管應備平時成績考核紀錄，於辦理屬員考績評擬作業時，亦應以其平時成績考核紀

錄為依據。如各機關辦理受考人考績時，發現單位主管未依法備具平時成績考核紀錄，應由單

位主管補行評擬；倘遇單位主管異動，以平時考核權限既為新單位主管所有，自應由新單位主

管補行評擬。

三.卷查北美館依本會再申訴決定，重行辦理本件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，係由黃館長就其公務

人員考績表項目綜合評擬為79分，遞送北美館考績委員會初核及館長覆核，均維持79分，經北

市文化局核定後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，核與考績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程序無違。次查再申訴人

原任北市文化局科長，於100年2月1日調任北美館副館長，自同年8月1日起至同年9月4日止代

理北美館館長，於101年10月1日回任北市文化局科長。是其100年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，應由

上開任職期間之主管人員覈實辦理。惟本件考績評定所依據之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，臚列如

下：（一）100年1月1日至同年月31日，由時任北市文化局局長謝○○評擬，各考核項目之考

核紀錄等級為A級或B級；（二）100年2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，由時任北美館館長吳○○評擬，

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錄等級均為A級；（三）100年5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，由100年7月31日離

職之北美館前館長吳○○於101年10月補行評擬，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錄等級均為A級；（四）

100年8月1日至同年月31日，由101年1月31日離職之北市文化局前局長鄭○○於101年10月補行

評擬，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錄等級為A級或B級。此有北美館101年10月4日簽影本附卷可稽。經

查其中（三）、（四）期之主管人員，於考績年度內未備平時成績考核紀錄；北美館於本會據

此撤銷原考績評定後，始於101年10月請已離職之主管補行評擬。茲以主管於離職後，對屬員

已無平時考核權限，北美館辦理上開補行評擬之程序，即與前揭考績法第1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

第17條等規定及銓敘部102年3月4日書函之意旨不符。又平時成績考核紀錄為考績評定分數之

重要依據，平時成績考核紀錄既有上述瑕疵，北美館102年4月24日考績（成）通知書所為再申

訴人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之評定，即難謂適法。

四.復按銓敘部99年10月1日部法二字第0993252554號書函略以：「……保訓會以……考績具『法

定程序』瑕疵而予以撤銷，並要求……另為適法之評定……，單位主管重行評擬……時，如未

見……『其他原未審究且足以影響原考績結果之顯然錯誤或違反情事』，……單位主管尚不宜

變更原評擬結果……。」又該部代表於102年9月30日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102年第37次會議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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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意見時表示，如服務機關係因未備平時成績考核紀錄，而經本會撤銷原考績評定，係屬實體

瑕疵之情形，服務機關於重行辦理受考人之考績時，應覈實考量原未審究之平時成績考核紀

錄，以決定其考績等次，不受考績年度考列甲等人數比例之限制。惟查北美館102年7月22日函

附再申訴答復書理由貳、二、及同年3月5日102年度第3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會議紀錄，該館人

事室主任誤以為本會前揭再申訴決定，係屬程序瑕疵之情形，而多次向館長及考績委員會表

示，如將再申訴人之年終考績改列等次，仍應受甲等比例之限制。又據北美館人事室主任於上

開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會議陳述意見時證稱，其請示銓敘部承辦人後，曾向館長表示如將再申

訴人之年終考績改列甲等等次，當年度其餘受考人之年度考績將需重行辦理云云。據上，北美

館重行辦理本件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，顯然對事實認定有錯誤，亦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

斷標準，核與上開銓敘部99年10月1日書函意旨及該部代表陳述意見之內容不符，其考評決定

應予撤銷。北美館應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排除依本會再申訴決定重行辦理再申訴人年終考績，

仍應受甲等人數比例限制之錯誤認定，為準確客觀之考核，以符綜覈名實之旨。

五.綜上，北美館102年4月24日考績（成）通知書重行核布再申訴人100年年終考績考列乙等之評

定，經核於法仍有未合；申訴函復遞予維持，亦有未洽。爰將該評定及申訴函復均撤銷，由服

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再申訴為有理由，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。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璧煌

副主任委

員
李嵩賢

副主任委

員
葉維銓

委員 吳聰成

委員 游瑞德

委員 張瓊玲

委員 邱華君

委員 賴來焜

委員 劉昊洲

委員 楊仁煌

委員 張桐銳

委員 陳淑芳

中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國　　102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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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，不得以同一事由復提再申訴。

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。

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本會，如於上開期限內未處理

者，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，違失人員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，本會

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理。上述違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，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

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布違失事實。

回復處理情形

本會102年10月11日公地保字第1020009575號函，檢送同年月8日102公申決字第0321號再申訴決定

書予臺北市立美術館，經該館103年1月16日北市美人字第10230363300號函復，該館已將再申訴人

100年5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，請現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補行評擬；同年8

月1日至同年月31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由該館現任館長補行評擬，並依規定重行辦理其100年年終

考績，改列甲等81分，業經銓敘部102年12月26日部銓三字第1023789977號函銓敘審定在案。經核

其處理情形與本會前揭決定書之意旨相符。


